
   

东办字 〔2020〕48号

中共东营市委办公室 东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规范市级议事协调机构管理的通知

各县区党委、人民政府,市直各部门、单位:

为进一步规范市级议事协调机构管理,根据《中共山东省

委办公厅关于规范省级议事协调机构管理的通知》(鲁办发

〔2019〕18号)、《市委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<东营市

市级议事协调机构管理暂行办法>的通知》(东办字〔2013〕41
号)精神,结合我市实际,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:

一、实行总量控制

市委、市政府议事协调机构以《中共东营市委关于公布

41个市委议事协调机构组成人员的通知》(东委〔2020〕2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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号)、《中共东营市委、东营市人民政府关于公布36个市议事

协调机构组成人员的通知》(东委〔2020〕22号)、《东营市人民

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部分市政府议事协调机构负责人和成员

单位的通知》(东政办字〔2020〕22号)公布的数量为基数,由

市委编办实行清单管理,总量控制,动态调整,确需增加的从

严把握。市委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会同市委编办每三年开

展一次清理规范工作,确需保留的,由市委编办提交市委常委

会会议研究,由市委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按程序发文公布,

确保市级议事协调机构控制在总量内。

二、严格设立条件

法律法规或党中央、国务院,省委、省政府文件有明确规

定,市委、市政府有明确要求,以及其他应当加强组织协调确

实需要的,可以设立市委、市政府议事协调机构。牵头部门能

够协调,相关职责已明确由有关部门承担,或者可以交由现有

议事协调机构承担的,一律不再新设议事协调机构。除党中

央、国务院,省委、省政府明确要求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外,上

级业务部门要求设立的议事协调机构,一般不以市委、市政府

名义设立。

三、精简组成人员

市委、市政府议事协调机构一般设主任(组长、召集人)1
名,副主任(副组长、副召集人)1—2名。综合性议事协调机

构的其他成员控制在15人以内,专项性的控制在10人以内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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涉及军方的,军方成员不计入组成人员控制数。特殊情况,经

市委、市政府主要领导同志批准,可适当增加。

四、规范工作程序

(一)设立。申请设立市委、市政府议事协调机构,由牵头

部门按照管理权限向市委、市政府书面申请,说明设立理由、

主要任务、成员单位职责分工、工作规则、保留时限并协调提

出组成人员及联络员,报市委编办审核。经审核确需设立的,

按程序提交市委常委会会议或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。同意设

立的,由市委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按程序发文公布,属于临

时性设置的要明确撤销时限。市委常委会会议、市政府常务

会议直接决定设立议事协调机构的,由牵头部门提出组成人

员建议名单,拟订工作规则、成员单位分工等,报市委编办审

核后,由市委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按程序发文公布。

(二)调整。市委、市政府议事协调机构变更名称、主要工

作任务、主要负责人或办公室所在部门的,按程序报市委、市

政府批准,以原发文机关名义重新发文公布。变更其他成员

的,经议事协调机构主要负责人同意,由议事协调机构办公室

所在部门发文公布,并分别报市委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和市

委编办备案。

(三)撤销。市委、市政府议事协调机构工作任务完成后

应及时撤销;设立后长期未开展工作或组织协调作用不明显

的,一律予以撤销。撤销市委、市政府议事协调机构,由议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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协调机构办公室所在部门提出书面申请,经议事协调机构主

要负责人同意后报市委编办备案,待清理规范时一并发文明

确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市委、市政府议事协调机构可下设专项小组,其设立、调

整、撤销等事宜经市委编办审核后,由议事协调机构办公室所

在部门发文公布,专项小组不计入议事协调机构总量,其设立

条件、组成人员按议事协调机构有关要求从严把握。

市直部门单位间议事协调机构的设立、调整等事宜,由牵

头部门参照上述有关规定,报市委编办审核后发文公布。

除党中央、国务院,省委、省政府有明确规定,市委、市政

府有明确要求外,各部门单位制定文件、起草领导讲话时,不

得就设立议事协调机构作出具体规定。议事协调机构不单设

实体性办事机构,不明确机构规格,不单独核定人员编制和领

导职数,一般不刻制印章,不得向下级党委、政府发布指令性

公文。

议事协调机构要建立联络员制度,各成员单位明确一名

联络员,定期召开会议,研究阶段工作;议事协调机构办公室

所在部门要建立完善议事协调机构工作规则、议事协调机构

办公室工作细则,明确相关部门的职责任务,确立主办、协办

关系,明确具体运行方式;议事协调机构办公室所在部门每年

12月底前,向市委编办报告议事协调机构运行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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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(此页无正文)

中共东营市委办公室

东营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0年12月15日

—5—



抄送:省黄三角农高区管委会办公室。

中 共 东 营 市 委 办 公 室 2020年12月15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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